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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宣部等十部门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见（2004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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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9月28日

　　中宣部、中央文明办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民政部、财政部、文化部、全

国总工会、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发出《关于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

见》，要求紧紧抓住教育基地建设、管理和使用三个关键环节，贴近实际，贴近生

活，贴近群众，更好地为爱国主义教育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，为青少年思想道

德建设服务，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。

　　《意见》指出，党的十六大以来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，反复强调加

强爱国主义教育、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，要求充分利用各种宝贵的教

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实现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，充分认识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、弘扬

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，进一步增强新形势下做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

作的紧迫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。

　　《意见》强调，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，要着力在征集保护文物、丰

富教育内容，改进展示方式、增强教育效果，精心组织活动、扩大社会影响，加强内

部管理、创造良好环境，树立服务意识、注重社会效益五个方面下工夫。要制定完善

门票优惠办法，对大学生集体参观实行免票，对中小学生集体参观实行免票、学生个

人参观实行半票，对现役军人、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参观给予优惠。有条件的教育基

地，要在重大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纪念日和重要节庆日，特别是与教育基地展出主题

直接相关的纪念日，免费向社会开放。

　　《意见》要求，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、管理和使

用，把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摆上应有位置。各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，在教

育基地班子配备、人员编制、队伍培训和职工待遇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报

纸、广播、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要把宣传介绍教育基地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。(摘自

2004年10月4日《光明日报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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